106年6月修訂版本

	○○年度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


場所名稱：

場所地址：

場所電話：
管理權人：

防火管理人：

訓練日期：

檢附資料：

1、 計畫提報表            

2、 人員簽到表　
3、 訓練成果相片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計畫提報表
	受文者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大隊    分隊

	主  旨
	提報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計畫（如附件）。

	提報人
	管理權人：　　　　　　　　　　　（簽章）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簽章）

	場　所
	名　稱
	
	電話
	

	
	地　址
	

	訓　練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時

	
	內　容
	□滅火訓練　　　□通報訓練　　　□避難引導訓練　　　□綜合演練

	
	種　類
	□白天人員之訓練　　　　□夜間人員之訓練　　　□全體人員之訓練

	
	參加人數
	　　　　　　人
	前次訓練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派員指導
	□要　　□不要
	消防車支援
	□需要　　　  輛　　　　□不要

	
	其　　他
	本場所員工數計     人。（旅館業、幼教業加註：顧客或學童總收容人員     人）


	綜合意見（消防機關填寫）
	□ 准予核備。
□ 不予核備：
職名章:                               分隊章:
時  間:
主  管:


1.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辦理，並應於實際訓練日期十日前，提報消防機關，消防機關於該場所實際進行訓練時，應派員前往查察，以確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消防防護計畫，是否依規劃日期進行。

2.為落實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應結合自衛消防編組進行，故應製定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
	場所名稱:「                           」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人員名冊           日期：    年    月    日

	班別
	編組職務
	姓名
	原屬部門
	簽到欄
	備註

	
	小隊長
	
	
	
	

	通報聯絡班
	班長
	
	
	
	

	
	班員
	
	
	
	

	
	班員
	
	
	
	

	滅火班
	班長
	
	
	
	

	
	班員
	
	
	
	

	
	班員
	
	
	
	

	
	班員
	
	
	
	

	
	班員
	
	
	
	

	避難引導班
	班長
	
	
	
	

	
	班員
	
	
	
	

	
	班員
	
	
	
	

	
	班員
	
	
	
	

	安全防護班
	班長
	
	
	
	

	
	班員
	
	
	
	

	
	班員
	
	
	
	

	
	班員
	
	
	
	

	
	班員
	
	
	
	

	救護班
	班長
	
	
	
	

	
	班員
	
	
	
	

	
	班員
	
	
	
	

	
	班員
	
	
	
	

	
	班員
	
	
	
	

	備註：1.演練人員編號自行續增，其餘員工，請編為避難逃生人員。

      2.安全防護班及救護班為員工人數超過50人以上始需編組。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相片
	

	說明：確認火災，通報119

	

	說明：初期滅火（滅火器、室內消防栓）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相片
	

	說明：避難逃生情形

	

	說明：防火鐵捲門、防火門區劃確認


○○○○○○自衛消防編組演練相片
	

	說明:緊急救護處置情形

	

	說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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